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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管制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農業用地

改良需求，改善農耕環境並確保農地永續經營，提高農作收益，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農業用地（以下簡稱農地），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業區之農牧用地及依都市計畫法劃定之農業區土地。 

    前項農業用地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者，不適用本要點規定： 

(一) 位於經政府機關公告為山坡地範圍、特定水土保持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自然保留區、飲用水水質保護區及水庫集水區等範圍。 

(二) 涉及土石外運。 

(三) 曾違規盜濫採土石等原因形成坑洞。 

(四) 未依本要點申請同意前，先行作業經相關單位查獲者。 

(五) 經本府相關單位會勘後認定，屬不適合改良或無改良之必要。 

(六) 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三、農業用地改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本要點提出申請： 

(一) 農業用地實施中耕除草及利用曳引機等農機具翻鬆土壤作業，或使用

有機或化學肥料進行土壤改良。 

(二) 依規定須申請容許使用之各項農業設施，其依建築法規領有建造執照

之基地整理。 

(三) 興建農舍之整地行為，依建築法規領有建造執照之基地整理。 

(四) 農業用地整地未涉及土方移入或移出者，且以農業機械從事整地，未

以其他工程機具從事開挖、移動土石。 

四、依本要點申請農地改良，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資料各一式五份，送

本府農業處提出申請： 

(一) 農業用地改良申請書（附件一）。 

(二) 申請人（限土地所有權人，土地共有時，共有人出具同意書）身分證

影本及最近一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屬都市計畫土地

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 農業用地改良使用計畫書（附件二）。 

1. 申請農地改良原因及目的，農業用地改良如涉及土方之增高者應詳

述增高必要性理由，本府得裁量其改良目的之正當性。 

2. 現況說明：需改良土地之地段、地號、面積、位置圖、土地現況及

與鄰地高程落差、鄰地周邊土地農作現況、需移除農作物種類、區

域排水、農田灌溉排水使用現況及土地周邊附近相關設施（道路名

稱、灌排水溝等），所附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3. 土地各四面向一個月內現況照片。 

4. 農地改良後生產計畫（擬種植農作物種類、面積、產量、辦理休耕

或其他農業使用計畫）。 

5. 實際申請農地改良面積、整地深度、土石方數量估算(負責自行檢

附土石方計算式)、挖填土石方計算式。 

6. 檢附合法土方來源證明，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

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 棄物或其他有

害物質，並檢附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認證之檢驗機構出

具之檢驗報告證明文件及切結書（附件三）。 

7. 施工方式、使用之機具種類、數量、工程費用概算。 

8. 土方運輸計畫：應載明總運量、載運車輛型式/規格/車號(含曳引

車及拖車牌證)、作業期程與載運次數等具體內容、車輛運輸路線

圖，另應敘明農地改良作業現場存證方式及運輸污染防治措施。 

9. 預定作業工期及工程告示牌設置位置。 

10. 全程錄影設備裝置位置及資料保存方式。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需書件。 

五、農業用地改良之原有土石不得外運、堆置及篩選、農業用地改良後土方如

有增高者，不得逾原有及鄰地農業用地之高度二十五公分上限，並不得妨

礙或影響灌排水功能、公共安全，但有因特殊地型地貌之故依實際農耕之

需求，以個案邀集專家學者召開會議並現場勘查，並由申請人(即土地所有

權人)提出相關農產證明文件，以不得逾鄰地、道路(含農路、田埂)、渠底

或灌溉、排水功能為原則。農地利用及鄰近農業經營環境完整性如因農地

改良造成周遭土地受損，應由申請人負責賠償及後續回復原狀等善後處

理，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六、依本要點申請農業用地改良填土來源，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 作物之土壤，

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有害

物質。 

七、本府農業處受理申請後，會同本府建設處、工務處、地政處、本縣環境保

護局、自來水公司、警察局等相關單位審查（附件四），如有疑義案件，本

府農業處得召集各局處及邀請專家學者籌組本縣農地改良作業審查委員

會，辦理聯合審查，依審查結果認定屬不適合改良或無改良之必要者，應

予駁回。 

八、農業用地改良施工期限，應於本府核准後一個月內完成，未能於期限內完

成者，得敍明原因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並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超過

一個月。每日作業時間為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土地四周除本府認定須設

置圍籬外，不得設置黑網、鐵皮等不具穿透性圍籬。農業用地改良依核准

計畫竣工後，應填具竣工報告（附件五）向本府申請備查，且即恢復農業

使用，並報請本府勘驗認定，符合規定後同意解除列管，未於竣工後一個



月內向本府申報完工或經檢查不合格本府逕為廢止農業用地改良同意，並

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土石採取法、或刑法等相關法令查處。 

九、本府(農業處)核發同意函時，應副知本府建設處、工務處、地政處、本縣

環境保護局、自來水公司、警察局所轄分局及轄區各公所就近協助監督管

制。施工期間，本府各單位(機關)及轄區公所得不定期實施查核，如有未

依計畫施作或土石方來源不符、藉機盜濫採或違反相關法令者，本府逕為

廢止農業用地改良同意，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土石採取法、或

刑法等相關法令查處。 

十、先行填土涉及違規行為者，先依違反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處理後，並回

復與鄰地相同高度，檢附合法土方來源，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認證之檢驗機構進行現場勘驗及檢驗認定，取得相關檢驗證明文件，所需

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十一、 本要點所需之書表格式，由本府另行公告之。 


